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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部、国家安全部、农业部、国家林业局，中央军委联合

参谋部，武警总部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

（局）、国家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，海关总署广东

分署、各直属海关： 

经国务院批准，在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即 2016 年 1 月 1 日至

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继续对进口种子(苗)、种畜(禽)、鱼种(苗)

和种用野生动植物种源（以下简称种子种源）免征进口环节增值

税（以下简称免税）。为加强种子种源进口免税政策管理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免税政策目标 

种子种源进口免税政策旨在支持引进和推广良种，加强物种

资源保护，丰富我国动植物资源，发展优质、高产、高效农林业，

降低农林产品生产成本。 

二、免税品种范围 

（一）与农林业生产密切相关，并直接用于或服务于农林业

生产的下列种子(苗)、种畜(禽)和鱼种(苗)（以下简称种子种苗）： 

1.用于种植和培育各种农作物和林木的种子（苗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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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用于饲养以获得各种畜禽产品的种畜（禽）； 

3.用于培育和养殖的水产种（苗）； 

4.用于农林业科学研究与试验的种子（苗）、种畜（禽）和

水产种（苗）。 

（二）野生动植物种源。 

（三）警用工作犬及其精液和胚胎。 

三、免税申请条件 

（一）种子种苗进口免税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在免税货品清单内，即属于附件 1 第一至第三部分所列货

品。 

2.直接用于或服务于农林业生产。免税进口的种子种苗不得

用于度假村、俱乐部、高尔夫球场、足球场等消费场所或运动场

所的建设和服务。 

（二）野生动植物种源进口免税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 

1.在免税货品清单内，即属于附件 1 第四部分所列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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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用于科研，或育种，或繁殖。进口单位应是具备研究和培

育繁殖条件的动植物科研院所、动物园、专业动植物保护单位、

养殖场和种植园。 

（三）免税进口工作犬相关货品应为军队、武警、公安、安

全部门(含缉私警察)进口的警用工作犬，以及繁育用的工作犬精液

和胚胎。 

四、免税政策操作流程 

（一）种子种苗和野生动植物种源操作流程。 

申请免税进口第二条（一）、（二）项下货品的进口单位，

应向农业部或国家林业局（以下称产业主管部门）提出年度免税

进口需求。产业主管部门汇总后向财政部提出年度免税进口建议，

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在附件 1 所列免税货品清单

范围内，核定年度免税进口计划。产业主管部门在年度免税进口

计划内为进口单位进行有关单据的标注工作。进口单位在产业主

管部门标注的免税品种、数量范围内，按有关规定向海关申请办

理减免税手续。具体流程及要求如下： 

1.进口单位提出进口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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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第三条（一）、（二）规定的进口单位，应按照产业主

管部门相关规定，向其提出年度免税进口需求，说明需要免税进

口的品种、数量、最终用途等必要情况。其中，以科研为目的，

申请免税进口野生动植物种源的，应说明科研项目简况，并在科

研项目结束后 60 日内，向产业主管部门提供科研项目成果。 

2.产业主管部门提出免税进口建议。 

产业主管部门不迟于当年 11 月 30 日，结合产业发展规划、

进口单位免税进口需求以及免税进口计划执行情况，在附件 1 所

列免税货品清单范围内，向财政部提出今后年度免税进口建议，

并抄送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。 

产业主管部门应在免税进口建议中，对建议数量的增减情况

进行分析说明，其中以育种或繁殖为目的的野生动植物种源，建

议数量应以确保野生动植物存活和种群繁衍的合理需要为限。 

产业主管部门提出的免税进口建议，应涵盖其主管的全部免

税进口货品，可以包括连续数个年度免税进口数量，并按照附件

2 格式报送。 

3.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核定年度免税进口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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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对产业主管部门报送的

年度免税进口建议进行审核，在附件 1 所列免税货品清单范围内，

核定年度免税进口品种和数量。核定的年度免税进口数量原则上

不低于上一年度核定数量的 40%。 

经核定的年度免税进口计划在公历年度当年内有效，不得跨

年度结转。除特殊情况外，已经核定的年度免税进口计划原则上

不予追加。 

4.产业主管部门标注确认进口单位的免税进口品种和数量。 

产业主管部门在对动植物苗种进（出）口、种子苗木（种用）

进口、野生动植物种源进（出）口审批的同时，应分别按照附件

3、4、5 表格，标注确认进口单位所进口的品种和数量是否符合

年度免税进口计划所核定的免税品种、数量范围，并对可转让和

销售的种子种源（仅限于附件 1 第 1～3 项，第 9～11 项，第

16～30 项，第 44～47 项货品）的免税品种和数量范围，在“最

终用途”栏内标注“可转让和销售”。 

对于每个免税品种，产业主管部门标注确认的免税数量合计，

不得超出对该品种核定的年度免税进口计划数量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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